启东市南阳镇经九路防洪影响评价项目市场询价公告
各位潜在供应商：
南阳镇经九路防洪影响评价项目即将实施，现就本项目进行市场询价（备注：本次仅为招标前的市场询价，非正式招标）。
一、采购项目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服务项目：该项目位于启东市南阳镇，北起协兴河，南至规划强民路，总用地面积 8327平方米，道路全长约520.43米，路基宽度约16米，双向两车道，设计时速为40千米/小时。
(二)服务内容
对本项目涉河工程进行防洪影响评价，形成防洪评价报告并经专家评审且获得有审批权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正式批复文件，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工程资料等开展评价工作：完成资料的收集，河道演变等基础分析；工程对区域防洪的评价、分析、防治与补偿措施、效果分析等。经评审后，获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2. 编制防洪影响评价报告；
3. 结合防洪影响评价工作，为勘察设计单位确定工程方案提供建议；
4. 配合主管部门审查，负责技术评审会务工作等。
(三)质量要求：满足国家规范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组织的专家审查审批；
(四)服务周期：根据采购人需求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南阳镇经九路防洪影响评价报告并取得正式批复文件；
(五) 服务地点：启东市。
二、约定事项
1.上述采购要求为最低要求，不得负偏离，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2.参与报价的供应商于2026年5月13日17:30前，需将市场询价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等加盖单位公章扫描发送至13813703595@163.com，联系人：袁先生，联系方式：13813703595。
3. 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方式，投标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成本、人工、利润、税金、管理费、专家评审费及招标代理费等为完成本项目约定工作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在合同实施期间合同价不随国家政策或法规、标准及市场因素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也不因实际服务周期的延长或缩短而调整。
4. 拟付款方式：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正式批复文件后支付合同价款。
5. 其他：（1）请报价单位认真核算、如实报价，如发现虚假报价的，该单位将被列入采购单位黑名单；（2）本次报价仅作为市场调研用，因此价格仅供参考；（3）本次调研询价不接收质疑函，只接收对本项目的建议。



启东市南阳镇人民政府
2026年5月8日













附件：
启东市南阳镇经九路防洪影响评价项目市场询价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合计（元）
	备注

	1
	启东市南阳镇经九路防洪影响评价项目
	项
	1
	
	





报价单位 (盖章) ：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